
2017年，新一届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果断决策，实施了老城五大片区和滨河新
区棚改旧改工作。工作中，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各产权单位、职能部门、相关街道
全力推进，提前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任务，干部高度认可，群众广泛赞誉，社会反响
良好。

在去年棚改旧改工作圆满收官的基础上，我县积极谋划，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今
年工作进行研究讨论。2月26日，全县2018年度棚改旧改工作动员会召开，以此为标
志，我县今年棚改旧改工作正式启动。

拆迁任务：涉及老城二期及开发区村（居）改造
共3980户，11715人

今年的拆迁改造范围，主要包括两个区域：
老城区二期，在去年拆迁的基础上，整体向西推进到华阳路，南至富阳街东延，

北至纬四路。大体划分为金家、窑头、杨寨、外贸石油公司、老汽车站、农机生资公
司六大片区，其中涉及济阳街道金家、窑头、杨寨三个城中村。

开发区村（居）改造，共涉及济北街道前牛、后牛、杨窑、葛家、王荣、王李六个村
（居），回河街道大常、新建、冉家、小张、王佰绪5个村（居），开发区共计11个村（居）。

老城区二期总征收住宅户数2810户，再加上办公楼、厂房，拆除建筑物总面积
约57.89万平方米，拆除区域面积1835亩，总涉及区域3800亩，相当于2.6平方公
里，加上2017年的1平方公里，两年拆迁改造3.6平方公里。而整个老城建成区
8.5平方公里，两年即可完成总量的42%。开发区村（居）涉及人口4143人，院落
1172户，房屋建筑面积24.96万平方米，村庄占地1597.53亩。

从总数看，今年的拆迁改造共涉及14个村（居），19个产权单位，14家企业，
3980户，11715人，又是一个“万亩拆迁、万人搬迁”的庞大工程。

时序节点：有序推进、压茬进行
7月份完成房屋拆除

根据省、市工作要求、时间节点，综合考虑施工、环保等各种因素，我县制
定了工作配档表，主要有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3月份至4月中旬，完成调查摸底、地上附属物清点测量；4月下旬至6月
中旬，完成补偿协议签订、腾空房屋；7月份完成房屋拆除。整体上一环扣一
环，一步挨一步，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同时，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借鉴去年的经验教训，对有些工作、有些
程序进行了合并或前置。比如企业遗留问题处置，今年将把这项工作提前，
方案一经确定，马上启动处置；征收补偿资金4月份也将确保足额到位。

群众安置：补偿与货币补偿并行
新规划建设三处安置区

在今年的棚改旧改安置工作中，我县将按照上级政策要求，坚持实物
补偿与货币补偿并行的原则。特别是在安置房建设上进行了超前谋划，
力争做到就近安置，让群众放心。

新规划建设三处安置区。对于老城区二期居民，按照“整村安置、就
近安置”的原则，利用老城产权调换区剩余的1107套安置房，安置部分

居民。同时，在雅居园四区以南新建一处安置区，占地200亩，拟建安置房3500套左右，
主要对老城区二期征迁居民进行安置。对于开发区拆迁居民，在菅家社区对王荣、王李
2个村进行安置。在回河街道王佰绪村附近新建一处安置区，对前牛、后牛、杨窑、葛家、
大常、新建、冉家、小张、王佰绪9个村进行安置。另外，超前谋划，计划在济阳街道办公
区对面，老建筑公司区域，新建一处安置区，主要安置今后老城东部拆迁居民。

加快三处在建安置房建设。按照前期规划，加快实施老城产权调换区、滨河新区、
菅家社区三处在建安置房建设，确保按时间进度推进，让老城区一期和滨河片区被征迁
居民尽快搬迁入住。

拆迁政策：
坚持让利于民和规范完善相结合

让利于民是我县整个棚改旧改工作的总基调，也是去年棚改旧改工作之所以能够
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今年的棚改旧改工作中，我县仍然坚持“就高不就低，不与民争利”
的原则，从补偿、奖励、安置各方面给予被征迁户最大优惠，充分保障被征迁户的利益，
最大限度争取群众支持。

针对拆迁政策，我县自去年8月底，开始对各项拆迁安置政策进行整理汇编，目的是
对各项政策进行再梳理、再完善。今年，首先坚持政策连续性，基本补偿政策不变。同
时，结合上级新的政策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对个别地方进行了完善、个别情况进行了
优化。比如，2018年省里出台新政策，取消或降低货币化补偿奖励。根据这一新的政策
动向，我县也适度降低了货币化补偿的奖励标准。同时，对村集体固定资产的相关补偿
政策进行了规范，对生产生活保障用地进行了明确。

具体实施：征收流程全部透明
让群众全程参与其中

棚改旧改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必须把好事办好，经得起检验。在今年工作
中，我县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县里政策文件规定，严格执行房屋认定、公证
等程序，确保房屋征收、拆迁补偿及搬迁安置等各项工作依法合规。

同时，我县将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原则，整个拆迁安置过程，从棚改动议到政策制定，
从安置方案到户型设计都将让群众参与到其中。从发布征收预告书、公布补偿方案、选
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整个征收流程全部公开、透明，充分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

组织领导：成立三个指挥部
建立坚强有力、运转高效组织体系

棚改旧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责任重大。为切实
抓好这项工作，我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县长任组长的济阳县城市改造征地拆迁工
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改造征地拆迁工作，负责审定总体策划、实施方案，加强工作
指导，强化投融资以及调度、监督、协调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老城片区改造指挥
部、滨河新区改造指挥部、社区建设指挥部 3 个指挥部，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开展
工作，分别负责各自分工区域内的改造征地拆迁等工作，并确保按时完成任务。各
街道及产权单位是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负责做好项目申报、调查摸底、
宣传发动、拆迁安置等工作。 （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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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规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
传播，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保护国家和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济南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发布与传播气象
灾害预警信号，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
指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向社会公众发布
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第四条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一般由名称、图
标、标准和防御指南组成。

本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分为暴雨、暴雪、干
旱、雷电、大风、冰雹、大雾、高温、寒潮、道路结
冰、霜冻、台风、沙尘暴等。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
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一般
划分为四级：Ⅳ级（一般）、Ⅲ级（较重）、Ⅱ级（严
重）、Ⅰ级（特别严重），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
红色表示，同时以中英文标识。

第五条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发布与传播坚
持及时、规范、准确、无偿的原则。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含济南高新区管
委会、市南部山区管委会，下同）应当加强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建立
畅通、有效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渠

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气象灾害应急联动机制。
第七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人员

协助气象主管机构和有关部门开展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的信息传递、应急联络等工作。

第八条 市、县级气象主管机构依据职责负
责本级行政区域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
的管理工作。

第九条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应当由气象主管机
构所属气象台依照职责和权限统一向社会发布。

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

第十条 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应当标明发
布单位名称和发布时间，并指明气象灾害预警区
域。

同时出现或者预报可能出现多种气象灾害
时，气象台可以按照相对应的标准同时发布多种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第十一条 气象台应当依托气象监测网络，
加强灾害性天气动态监测，依据气象监测信息，
对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
展态势进行研判，确定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级别，
依照权限及时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政府
网站等媒体和电信运营企业向社会发布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通报有关
部门。

第十二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政府网

站等媒体和电信运营企业应当与气象台建立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传播合作机制，畅通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发布和传播渠道。

第十三条 广播电视、经济和信息化等有关
部门应当组织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政府网站
等媒体和电信运营企业做好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传播的有关工作。

第十四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政府网
站等媒体和电信运营企业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应当使用气象台直接提供的适时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并标明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气象台
名称、发布时间和气象灾害预警区域。

广播电台、电视台、政府网站等媒体和电信
运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和要求
播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第十五条 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与政府应急管
理机构以及广播电视、经济和信息化、公安、民
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乡交通运输、城乡建
设、城乡水务、农业、教育、卫生计生、安监、林业
和城乡绿化、旅游等有关部门建立气象灾害预警
信号传播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实时共享。

各有关部门接收到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应当
及时向本行业、本系统传播，并组织做好防御工
作。

第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
应当根据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时研判气象灾害

可能对本地区、本行业造成的影响，并按照相关
规定做好启动应急预案的准备工作。

第十七条 机场、车站、广场、高速公路、大型
商场、旅游景点、交通枢纽等管理单位应当利用
电子显示屏、广播、公告栏、城市移动电视等信息
接收与播发设施，及时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第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疗养
院以及在社区设立的老、幼、病、残等特殊人群活
动或者服务场所的管理单位，接收到气象灾害预
警信号后，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传播方式，并提
示防范措施。

第十九条 煤矿生产、非煤矿山开采、建设工
程施工、危险品生产与储存、野外作业等易受气
象灾害影响的行业应当建立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传播工作制度，安排专人负责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的传播工作，保障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传播渠道畅
通。

第二十条 农村偏远地区应当利用有线广
播、高音喇叭等方式及时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对于居住分散、处于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传播
盲区的村（居）民，村（居）委会应当采取有效的告
知方式。

第二十一条 鼓励社会组织、机构和个人通
过微信、微博、ＱＱ等信息传播方式，以转发的形
式及时、准确、规范地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第二十二条 气象台应当依据气象监测动态

以及变化趋势，及时对所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
号进行更新或者解除。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更新或者解除时，气象台
应当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传播合作单位。

第二十三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政府网
站等媒体和电信运营企业不得拒绝传播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不得传播非气象台直接提供的气象灾
害预警信号，不得擅自更改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内
容，不得传播虚假、过时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气
象主管机构及其所属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玩忽职
守，导致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出现重大
失误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一）非法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
（二）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政府网站等媒

体和电信运营企业未按照规定或者要求播发、刊
登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8年2月1日起施
行。

济南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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